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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与前瞻: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再出发

行 龙 李全平

【提要】 中国近代社会史复兴四十多年来，成绩令人瞩目。与此同时，日益突出的新老问题，比

如近代社会史的贯通性问题、思想理论缺失问题、宏观研究不足问题、区域的代表性问题、脱离时代

中心话题的问题，以及过度恋慕地方文献的问题等，正在成为困囿社会史继续前进的桎梏，应当引起

学界重视。当前社会史处在与时代同步伐的关键节点上，从事近代社会史的学人十分有必要秉持

“长时段”“总体史”和“整体史”的史观，重新审视这些问题，思考探索近代社会史研究再出发的诸种

可能性。
【关键词】 近代社会史 长时段 总体史 区域史 整体史

伴随改革开放的步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已经走过四十多年的历程。社会史兴起伊始，曾有

学者热情洋溢地言道:“蓓蕾初现的社会史之花，必将以自己绚丽多彩的独特风貌，盛开于万紫千红

的学术园林。”①站在 40 年后的今天，回顾 40 年来的历程，这一美好预言无疑已成为现实。被誉为异

军突起之新兴力量的社会史，已蔚然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最富活力、最具创新意义、开拓空间

最为广阔的研究领域。社会史日渐增多的专门史和新方向，持续强劲地从理论视野和方法论层面丰

富着近代史研究。在社会史与时代同步伐的每个关键节点，诸多学者就社会史的论著、专题、走势及

存在问题等进行总结梳理和反思展望，②不同理论认知的交锋碰撞不时掀起高潮，呈现极度活跃的学

术局面。不过，随着热烈非凡的社会史专题研究的兴盛和新领域的迅速开拓，社会史发展中存在的

深层问题、面临的挑战和制约的瓶颈也日渐令人忧思。本文立足新起点，就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再

出发必须面对的几个大问题进行再探讨。

一、通前至后: 近代史与近代社会史

历史分期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反映历史发展规律。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或曰中国近代史起

止的界定曾经是学界争论甚久的焦点问题，经历了几代学者的反复认识和探索。虽然 1947 年范文

澜出版《中国近代史》( 华北新华书店) ，已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840—1919 年) 和新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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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时期( 1919—1949 年) 都划作近代中国的历史时期，但当时并没有成为学界普遍通行的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中国近代史在中共党史和革命史叙事中均有绝对的占比优势，因而

近代史研究格外受到官方和史学界的重视，对近代史的分期自然是无法绕开的学术议题。1954
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首以阶级斗争为准，探讨近

代史之线索，提出“近代”和“现代”的分期，引发史学界大讨论。胡绳的观点最终在讨论中成为主

流性意见，此后学界往往把 1919 年以后的历史称作中国现代史，把 1840 年到 1919 年的历史称作

中国近代史，近代史又分别以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置诸首尾二端。尽管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改革开放后关于近代史分期的争鸣仍在持续，而且到 21 世纪初已有不少近代史著作打破了这一时

限，但一直迟至 2011 年，国务院颁布的学科目录才首次将 1949 年以来的中国史称为中国现代史，

将过去所谓的“中国现代史”( 1919—1949 年) 划入近代史范畴。至此，中国近代史才获得较为完

整贯通的概念。
对漫长的大历史进行分段和分期在研究中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历史是迁流不居的连续

体，任何时段的划分都是对变动时代的切割，终都避免不了人为因素，都会有局限性。梁启超就曾

言: 历史本不可分，“因为总史不易研究，才分为若干时代”。① 年鉴学派创始人布洛赫也说:“从古到

今的历史本来不能割断，只是因为一个人的生命过于短暂而历史的范围过广，所以才需要断代研究，

但不论是哪一段历史的研究都不能画地为牢，闭关自守，而必须看到别的时代，上下古今互通声气，

因为唯一真实的历史是通史。”②而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还有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种历史时

段的划设一旦成为通行的基本标准，就会对现实的研究造成有形和无形的规制作用，因而“对于历史

学家来说，无论是在它们之间的承接、暂时的连续性，抑或承接过程中所引起的割裂，总之各个时期

构成了思考的本质客体”。③ 更为要害的是，“时期”的划分往往还会把研究者的视野拘囿到一定历

史时期的一定区划中，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形成限制。这一学术现象和规律在中国近代社会史

四十多年的研究脉络中体现得非常真切，已成为一个亟需突破的问题。
复兴以来的近代社会史一直深受“80 年”时段的限定。首当其冲的就是通史性专著的贯通性受

限，如乔志强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和陈旭麓所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这两部经典著作

基本沿袭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近代史”划分。陈著使用的“近代中国”之概念，虽然意指

1840 年至 1949 年的时期，但书中浓墨重彩加以论述的主要还是“前 80 年”的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

过程，而对近代的“后 30 年”仅在末章做了简要勾勒，未及铺展开来。即就龚书铎先生主编的八卷本

《中国社会通史》来说，今天看来亦是狭义上的“通史”，鲜少涉及 1919 年以后的社会内容研究。除

开通史，其他各种专题性的社会史研究，举凡人口、性别、群体、生计、生活、生态、环境、心态、灾荒、秘
密社会等大都自觉不自觉地以 1919 年为界标，无意中以这个年份为藩篱，从观念上进行了设藩划

限，甚而割为鸿沟。此外，近代社会史各种论著提出问题、关注问题、思考问题的进路和理路都深受

这一规定的影响，甚至对同一历史人物的书写也在 1919 年前后出现判若两端的叙事格调，对同一历

史现象的铺述呈现突兀骤变的历史底色，不少本应放长视野深究的论题到此都习惯性地戛然而止或

割为两截，形成人为阻断。而 1919 年以后所谓的“现代史”则要么缺乏社会史的视角，要么畏于把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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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视线越过“五四”之前进行贯通性地认识，从而严重制约了研究的纵深发展。
历史时期的划分往往以政治事件发生的时刻为标志，无论是 1919 年还是 1949 年，均强调人们

赋予这些时期的政治意义与价值，凸显政治事件的重要标识作用。如今，“110 年的近代史”已成共

识，对于以“事件”编纂为中心的政治史而言，更多地是观察视野上的改变，80 年也好，110 年也罢，根

本上不足以造成“拉筋扯骨”般的深层延变，因此就政治史来说，中国近代史的贯通性基本得到解决。
但社会史与之所不同的是，重大历史事件和政治突变的时间节点对社会史而言常常只是一个象征性

的转折点，难以构成清晰而确定的分水岭，它不像清史、民国史这种断代为史的相对固定，而是随着

岁月流转，后浪推前浪，其相关的转变往往此前已发生，此后仍在延续。社会史更关注“结构”，更关

注“长时段”，更关注“局势”，更关注“底层”，更关注“连续性”，布罗代尔将之喻为“节奏平缓的潜

流”，①具有隐而不显却连绵不断的特征。从这一认识出发，近代社会史显然已不能停留于“80 年”的

研究对象，也不能把前后两截简单拼合。那么近代社会史如何划分时段? 如何从社会史的立场和角

度理解近代中国，如何在“110 年”甚至更宽阔的时段框架内实现贯通? 如何写出高水准的“110 年”
的中国近代社会史通史专著? 业已论定的专题和形成的大量研究成果如何在一个新的整体中接续

“后 30 年”，等等，这都成了摆在社会史诸同仁面前的重要课题，甚至一些原有的论证过程和学术结

论恐怕还要做“伤筋动骨”般的扩异。
中国近代史虽只 110 年，却是各种新事物如潮涌现和各种激变簇聚的时代，是古今中西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等碰撞、交错和融合的阶段，发生事变的环节性年份远比以往的朝代多，所牵动的社会

层面的结构、制度、思想、交际、生活等诸方面的快速转型、急剧变迁和深层变革，又具有潜在性、附着

性、内在性和多绪性的特征。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有置放于数千年中国大历史的变局中，

置放于 110 年近代中国、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进行分析和比较，从具体历史环节和研究对象的全过

程考察其来龙去脉，才能避免以人为划分的历史时段机械地对历史过程进行肢解和误解的做法，从

而得到整体性历史的客观评价。一项社会史的专题往往经过多个朝代、穿越几次重大政治变革之

后，才能透析出深藏在后的社会规律。例如近代社会史领域曾备受关注的人口、婚姻、绅士、宗族等

诸多专题，无不是在“长时段”的视野中才更显其学术价值和史学启益。因此不仅是 1919 年，即就

1949 年新中国的诞生，也不能成为困囿近代社会史新的绝对界限。
比如近年来笔者倡导的“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这段历史虽是近代史，但又跨到现代

史; 既与历史中国迥然相异，又与现实中国密切相连。鉴于集体化时代的这种特殊性，我们就主张将

集体化时代的分期界定为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推行互助组到 20 世纪 80 年代农村人民公社

体制结束这一时段。这一界定就是努力突破固有政治事件划设，从集体化时代本身理出分期线索的

一种思考和实践。当然对包含在集体化时代之内的具体历史现象进行研究时，仍然要根据具体问题

放宽视野考量，而不拘泥于一定的时间框架。比如有学者将集体化时代的农田水利建设放置在农

户、国家和古今中外这样一个“前后上下内外”的坐标系中，从多维多重比较考察，得出了较为新颖的

结论。② 另如，近年来有学者呼吁将社会史研究引入当代史，③现在的学科目录也正式将中华人民共

25

①

②

③

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 页。
谭同学:《长时段历史视野下的“大集体”农田水利建设》，《开放时代》2019 年第 5 期。
田居俭:《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 年第 3 期; 《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要重视理论指导》，《河北学

刊》2012 年第 2 期。



反思与前瞻: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再出发

和国史或曰当代史研究划列出来，还有学者对当代社会史的理论方法进行了系统阐释。① 笔者以为，

研究中亦不能把全部视线局限于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历史，还必须根据研究的问题和选定的专题来具

体划定时段，尤其对共和国孕育时期的历史应给予足够关注，甚至有些问题还需要追溯到更远。只

有在历史前后联系贯通的基础上进行思考，才能正确把握与理解问题。
总之，科学的历史分期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历史，近代社会史的研究亦不例外。我们所谓

“通前至后”、突破原有历史分期，并非要抛弃分期研究的方法而囫囵吞枣，也不是另觅一个其他事件

奉为新的划设标准。站在社会史的角度，历史时期的划分不应从外部或主观上找个界段来框设历

史，而应符合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存在形式。正如勒高夫所言:“将历史时间切割成各个时期是有

必要的。但是这种切割不是简单的按年代进行，它应该也体现出过渡、转折的理念，甚至要突出前一

时期的社会、价值同后一时期的不同。”②所以我们主张，近代社会史应在“长时段”的学术关照下根

据选定的专题和关注的问题因地制宜地划取历史分期，扩展研究视野，突出分期的开放性和整体性，

重视社会历史过程的延续性和贯通性。

二、新旧之间: 社会史与总体史

社会史兴起于对传统史学特别是传统政治史的反思乃至反叛之背景中，是以革新猛将的姿态面

世，故而“新与旧”始终是社会史研究中的基本问题。20 世纪初，中国社会史就是在史学界猛烈抨击

“旧史学”的形势中发轫的。最为学界称道的就是梁启超在《中国之旧史学》一文中对传统史学“四

弊”“二病”“三恶果”的抨击。梁氏史学的重点，一为求历史之“公理公例”，二为去“君史”而开“民

史”，此两点主张加上梁氏个人在学术上的巨大影响力，客观上开了中国社会史之先河，使古老历史

的“三世”说脱离了“治乱兴衰”的僵化公式。稍后的二三十年代，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

入和国内日渐高涨的革命形势与摆脱“民族危机”之需，一场波及面较广的社会史大论战，直接揭开

了中国宏观社会性质的大讨论。这场大论战不仅形成了《新生命》杂志和《新思潮》杂志两方阵地，

还产生了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涌现出一批极富学术价值

的著作成果。当时虽没有形成学科意义上的社会史，但也首次使“宏观社会形态史”跃为历史研究的

主流，成为推动史学革新的重要力量，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史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当时

的“五朵金花”，大都与之脉络相承，密不可分。
社会史的复兴同样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的氛围中以新的面孔出现并快速发展的。20 世纪

80 年代，史学从政治笼罩中突围出去的学术努力，使得社会史备受关注。社会史麾下的人口史、妇女

史、秘密社会史、社会生活史、家族史、风俗史、灾荒史等论著不断问世，给人无比兴奋和新奇的感觉。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得力于跨学科渗透与多元化理论以及西方中国学的影响，社会史经历了由社会

学到历史人类学再到各种“中层理论”的视角转换，在研究课题、研究领域、研究视域与研究方法上都出

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这期间，杨念群、孙江、王笛等学者倡导的“新社会史”问世，并相继出版了名为

“新社会史”的系列论文集，2007 年又创办《新史学》辑刊，至今已出版 11 卷。可以说，“新社会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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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在整合多学科资源、拓展史学叙述空间、展示多学科视野下不同历史叙述与研究进路的可

能性方面居功较大，其他研究还难出其右。社会史中另一支至今方兴未艾的学术潮流即为“社会文

化史”或曰“新文化史”，主要由刘志琴、李长莉、左玉河、梁景和等学者倡导实践，目前中国社会科学

院近代史研究所和首都师范大学均有明确冠以“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向或研究单位。
与此同时，大量新的专题研究在社会史旗下集中涌现，出现了日常生活史、生态史、环境史、心态

史、概念史、个体生命史、心性史、心灵史、医疗史、身体史，等等。社会史研究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和生命力，这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毋庸争辩的事实。但回顾复兴以来的整个过程，无论是“新社会史”
“新史学”，还是“社会文化史”，抑或“新文化史”，其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主导趋势就是持续不断地

“求新”，大幅度开拓新领地，多学科结缘出新，学科外延不断扩新，各种冠以“新社会史”“新文化史”
名义的论著、译著和选题蜂蝶而来，所取得的成就自然是不容忽视的。但在这一过程中，本土社会史

理论和“总体史”的缺失以及研究专题的琐碎也日益成为新时期社会史研究中的通病。
事实上，总体史理论体系的建构曾经是先辈社会史学者孜孜以求的学术关照。1986 年，首届

“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召开当年，乔志强先生即发表《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理论模式》①，初步阐明

自己的理论模式，继而主编出版《中国近代社会史》，在学术界首次对社会史的研究对象、知识结构和

方法进行系统论述，从人口、家庭、家族、社区、阶层到物质和精神生活乃至社会教养、社会控制等各

个方面，建构起极具涵纳性和统括力的理论阐释框架，由此也奠定了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的学术道统。经过几代人的开拓，该中心形成了区域社会史、人口资源环境史、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

社会史等较为稳定的研究方向。与此同时，学术界另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体系就是陈旭麓先生

的“新陈代谢”说，主张从社会历史发展的纵向过程来思考和探索，代表作即《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

代谢》。陈著将史与论融为一体，从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等不同侧面，词采生动地阐发了

近代社会在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下迂回曲折、动态演变的规律。可以说，这两本书分别代表了中国

近代社会史学科横向与纵向的两种体系构想，也是迄今为止中国社会史学界从“总体史”着眼，集中

阐述和构建研究框架与理论体系的一次最为完整的学术实践，堪称总体社会史理论的奠基之作。②

然而时至今日，近代专题社会史比比皆是，研究近代社会史题目的学者在数量上倍增，各个方向

和选题纷扰多姿，大量的地方性民间文献得以挖掘和整理出版，但从总体史理论高度和方法论角度

进行深入探究的论著和学者并未增多，新的方法、概念没有在宏观社会史理论体系的高度上进行整

合，社会史自身的理论自觉自省以及学科体系建构已被不少研究者所忘却，研究专题的多样化和整

体理论的苍白并存。再者，中国近代本身是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这种变动性又使研究者极易形成

“进步”观而产生惯性化预设，误以为选择研究专题和视角，只要是新的就是好的、变的就是好的。这

种情况下，在西方各种概念和理论，特别是后现代与后殖民理论鱼贯而入的情况下，不少学者由于缺

乏本土理论的关照，只能囫囵接纳和疲惫追索，甚至未加消化就划定领域、树起了学旗。一种理论观

点和研究范式未等稳定下来、未及深厚积淀就被新的主张所代替，新旧之间的快速翻转几成“乱花渐

欲迷人眼”的局面，走上一条表面“求新”“求精”“求前沿”，实则是迷失方向的“不归路”。
当然，以上所举述“总体史”理论缺位的问题，也不仅仅出现在中国社会史学界。西方的社会史

理论范式也出现了类似问题，而且时间上还早于中国。西方社会史在年鉴学派之后特别是 20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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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乔志强:《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理论模式》，《光明日报》1986 年 8 月 13 日。
孙颖、李长莉:《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 反省与寻求突破》，《广东社会科学》2018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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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代以来同样处于居无定准的流变之中，缺乏明确的理论轮廓和宏观关照。有学者曾概括道:

“此前的史学方法常识大多正在从我们周围趋于瓦解，许多相沿已久的历史解释包括最为牢固确立

的那些历史解释正在受到修订乃至实质上的矫正，甚或干脆被彻底抛弃，为其他解释所取代。”①这

种趋势之急骤，使国外有历史学家慨叹:“一个幽灵，短期主义的幽灵，正困扰着我们这个时代”，故而

呼吁当代历史学家要有宽阔的视野和考察大问题的雄心。② 从西方社会发展实际看，这样的史学认

知转变根本上是现代社会的危机所造成的。西方社会史复兴时期，其赖以运作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就

是在西方现代社会中孕生，这些概念本身也是西方现代世界观的基本构成要素，所以现代社会危机

注定会引发社会史既有范式的瓦解，新文化史也好，后现代主义思潮也罢，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

的。西方现代社会的危机促使研究者意识到，社会史曾经的那些概念以及支撑它们的有关理论，都

并非是现实世界的唯一解释，而是一些具有特定历史的形式，此前的社会史家之所以没有感知，是因

为他们本身就生活在现代世界之中。
中国虽没有形成类似于西方的现代社会危机或后现代社会之型变，但中国社会史在同西方交流

互动的过程中，深受西方理论影响。准确地说，既有西方社会史发展映射下的烙痕，也有中国社会史

内在理路的演进。就中国社会史自身发展而言，无论是复兴初期的乔志强先生还是陈旭麓先生以及其

他老一辈社会史学者，他们具备扎实的传统史学功底，均有马克思唯物主义史观的理论背景，且在构建

社会史理论体系时又是肇端于摆脱传统精英政治史观，故而所建构的理论体系必然是立基于底层的一

种客观论的社会史理论，这种理论自然更倾向从政治精英个人之外去寻找相对独立的具有社会实体性

质的结构体系( 以乔先生为代表) 或运变机制( 以陈先生为代表) 。后来二位先生的理论体系被概括为

“三大板块说”，这在当时也曾以“社会史过分社会学”化的问题引发争论。③ 但这样一种宏观理论图

式，恰恰使得社会史学者有足够的理据去撰写触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总体史( total history) 。
当时的问题不是总体史缺位，而是总体史太过宏观抽象和生硬板结以致消融了个体，生在其中

的历史大众之个人能动性和主观意义，惯以被诠释为这种“总体史”因果机制中的“果”，对个人把握

和认识结构甚至改造结构的主动施为，虽亦名之曰“能动性”或“反作用”，但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却对

此几近不计。比如“阶级”作为一个经济社会的主打概念，后来在研究中国革命史和集体化时代中国

农村社会史的诸多中外学者均意识到，虽然客观经济社会结构奠立了“阶级”赖以成立的基础，但是，

这一结构及基础还不足以直接引发阶级对立甚至革命运动; 只有当一定阶级中的具体人群在主观意

识上认识到“阶级”，体验到“阶级”的存在，并产生了强烈而真切的“阶级感”之后，“阶级”才会发生

作用，“阶级意识”才会出现，并成为建构和阐释历史的重要因素。这也是中共土改过程中反复进行

政治动员、不断唤醒阶级意识的原因。也就是说，在结构和事件之间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有待进一

步打通的“中间地带”，正是这个“中间地带”连接着社会与个人，否则就会出现“空对空”的局面。事

实上，后来兴起的各种社会史专题研究及其所依附的种种社会理论，从根本上也就是因应了填补宏

大社会结构与个人行动意义之间的逻辑缺环而产生的。因而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中国社

会史，关注焦点开始从社会结构的“社会学理路”转向文化实践，理论方法上则渐渐转向人类学、文化

学、日常生活理论等领域去寻求方法、主题和概念，遂出现了历史人类学、社会文化史、日常生活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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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米格尔·卡夫雷拉:《后社会史初探》，玛丽·麦克马洪英译，李康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7 页。
乔·古尔迪、大卫·阿米蒂奇:《历史学宣言》，孙岳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 页。
常建华:《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历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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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诸多分支学科。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社会史的多元化展示了此前未被重视的历史细节，丰富充实

了社会史的研究。当然，这一局面的出现，也是社会史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使然。
但若失去“总体史”的理论自觉，无限沉溺于主观意义世界和生活细节本身，社会史研究同样不

能揭示社会历史真相，甚至会深陷迷惘，最终丧失自主反思和判断的能力。事实上，在社会史复兴不

久，就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不应提倡宏观理论体系研究，“不宜过多考虑构建体系和框架”。如果

说当时的情形是抱着“不可不说亦不可多说”的实用心理而提出的权宜性策略，那么现在不少新一代

年轻学者将老一辈社会史家努力建构的理论框架体系视为“老土落后”的旧思维，反而趋之若鹜地追

求所谓的“新视角”“新方法”“新领域”和“新理论”，甚至仅仅是“新口号”，则难免在热闹非凡之后

沦为无根之萍。不少研究成果因过度突出“细微”“语境”和“深描”等，以致陷入无限显微的迷津，曾

经被社会史奉为原教旨的“长时段”和“总体史”等，某种程度上已成为空洞说辞，缺乏具体研究实践

的支撑。在近年来新兴的社会史研究领域中，这一问题已经凸显为制约社会史发展的关键所在，社

会史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均遭受不同程度的侵蚀，对培养新一代社会史后继者也十分不利。
所以，并非新的便理应被追仰，也绝非旧的便必定被鄙弃，“新与旧”很多时候不过是研究者头脑

中的执念，过多的偏狭就会扼杀史学本真。我们主张中国近代社会史在新时期要回归结构、意义和

事件三位一体的“总体史”。结构( structure) 既包含长时段视野下一定的历史时期，也包含一定历史

时段内和一定空间范围中的经济、政治、地理、环境等具有坚实“内核”的要素，以及不同要素在更大

时空范围的交融路径和机制。同时，结构也不是固化或静态的，甚或机械肢解后的几个板块，而是在

特定历史时期经过了人类个体或群体认知、体验与改造并赋予其特定意义( meaning) 关联的结构及

其过程，且所关联的意义和事件本身也是结构的组成部分。历史结构与个体不是纯然二分的主客观

领域，前者不能完全决定后者，后者也非前者的附生品，研究中更不能将以前的二分图式翻转过来而

再一味提高文化领域或人的意向性的自主性，但社会史中的个体必须是有肌体、有心灵、有情感、有
意志、有时空和意义维度的人及其周遭活生生的生活世界。事件( event) 则是凝聚了个体和结构及

具体情境的历史片段。总体史是三者交揉契合而成的历史织体。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总体

史”是研究过程中的一种全景理论视域，并非囊括一切经验史研究的“全部史”( all history) 。
以这样一种总体史的理论视野重新看取近代中国，近代社会史复兴以来所形成的阶级、国家、人

口、民族、革命，乃至更加细化的婚姻、结社、团体、乡绅、宗族、风俗、教化、灾荒等概念体系和专题领

域，不仅都没有过时，反而要在更广阔的总体事实中去加以扩展深化，努力触碰历史全貌。可以说，

研究中具备了这种总体史的理论视野，无论从特定的结构，还是从行动意义抑或具体的历史事件入

手，均能启动其相邻部分而进入或至少是接近总体史。例如，以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等学者为代表的

“华南学派”，从宗族、仪式、族群认同等方面切入，思考和展现华南地区在历史上逐步纳入国家进程的

复杂形态和种种关系，就是通过历史剖面中的几个环节打开了认识总体历史景象的一种研究路径。①

近年来，山西大学的社会史研究团队坚持从山西现实问题出发，以人口资源环境尤其是“水利社会”
和“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为突破口，认识山西在整个近现代史中的地位，挖掘“山西的中国史”
和“中国的山西史”，思考区域社会的可能性和不同类型，以此推出“田野·社会”系列丛书，迄今已

出版 3 辑共 12 本。我们所倡导的“走向田野与社会”的方法，正是要在总体史的理论视野中努力打

65

① 刘志伟、孙歌:《在历史中寻找中国: 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东方出版中心 201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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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历史与现实、文献与实物，乃至社会与政治、结构与过程之间的分野，从而得到对历史总体的认知。
而华南学者所提倡的“走进历史现场”，包括杨念群所倡导的“感觉主义”及“在地化”研究，虽然结合

了南北不同地域的特点，但恐怕意欲均在于此。

三、大小之间: 整体史与区域史

“把历史内容还给历史”是 20 世纪 80 年代社会史复兴之初学界同仁的共愿，也是化解“史学危

机”的形势所需。但中国是一个泱泱大国，悠久历史绵延数千年，辽阔疆域纵横万余里，期间还经历

了数度较大规模的分分合合，是一个融聚了多种文化与多个族群、兼具多种地域特色的整体。史学

如何从社会史的高度去研究把握这样一个整体，更进一步讲，“还给历史”的“内容”究竟应该是什

么? 恐怕首要的也是可行的，只能是长期被忽略的“下层史”，而这些在大历史中“失语”的“历史”又

大多沉积于具体的区域，所以社会史必须到区域中挖掘历史。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人文社会科

学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推动了区域史的兴起。比如费孝通先生提出著名的“苏南模

式”和“温州模式”，就极大地启发了历史学家对史学服务地方的思考，当时中国社会科学的“六五”
和“七五”规划均重点对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做了部署，首批就有广东、福建、江南苏松杭嘉湖及西北

地区，这些都客观上推动了历史学的区域转向。
从国际社会史的整体趋势看，法国年鉴学派本身具有区域史研究的传统，布罗代尔关于地中海

的研究、勒华拉杜里关于蒙塔尤的研究，至今已被中外史家奉为区域史经典之作，富于开创性意义。
另外，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后，以美国为首的海外中国社会史研究在反思后殖民主义和种族中心主

义的过程中，开始集中关注中国省级以下行政区划中的历史，以更为微观的理论模型和分析工具精

致探讨了一些此前未被关注的历史内容，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和启发，所产生的成果在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海外中国学”著作的成批译介而传播到中国，对中国社会史的区域转向形成巨大影响，诸

如施坚雅的“市场区域理论”、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柯文的“中国中心观”、黄宗智的“小农经

济内卷化”等理论视角和概念体系，都曾在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界热极一时。这一时期，西方的“市民

社会”理论传入中国，由政治学而社会学再到历史学，渐次波及社会史领域，学者们将该理论中“国家

与社会”及“公共领域”的分析框架运用到近代社会史研究中，也产生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史论

著。所以，社会史研究迈向区域史具有学术和现实的双重必然性。
1994 年，中国社会史第五届年会暨“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国际学术会议召开，标志着区域社会

史的兴起，此后社会史历次学术研讨会主题多集中在区域研究方面。因应形势所需，中山大学、山西

大学、安徽大学等相继成立了区域史研究机构，大批区域史的专著集中出版，相关理论和方法问题不

断跟进研讨。尽管学界对区域史的质疑和争议一直存在，尤其对区域的划分标准、区域史的代表性

问题和区域史研究中“画地为牢”“自言自语”与“碎片化”的现象，颇有异词。但时至今日，区域史在

可供深入细致地研究方面还有着无可替代的优越性，区域史中地方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

作潜力依然巨大，区域史仍然是社会史中最具活力和魅力的一个研究领域，依旧焕发着持续长久的

影响力。社会史研究的再出发需要冷静思考存在的问题，根本上是要处理好区域史与整体史的关

系。近几年经过诸多学者对此反复思考、探索和争鸣，学界不仅深化了对区域史的理论认识，也澄清

了区域史研究中的一些概念和实践上的模糊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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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社会史来说，缺少“区域”的“整体史”虽不至于成为学术认识上无法打开的“黑箱”，但也

无可避免地会产生大而化之的空洞之论。所以，整体史必然取径于区域史，直接从整体出发最容易

陷入绝对抽象的云端，造成空疏学风。但另一方面，如果以为对整体进行分解，把整体分解为部分，

把整体史分解为区域史，甚至再把区域分解为更小的“区域”，直至分到自认为适宜的程度就能认识

整体史，那么研究的“区域单元”就会无限细分下去，又走入还原论的误区，故研究中要时刻保持整体

史大于区域史之和的警醒。
区域必有边界且边界必从整体中切划，但由于中国实行郡县制具有几千年的历史，加之近代以

来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又建立起了“中央—地方”的行政区划。所以研究者极易将“整体史—
区域史”同“朝廷—州府”或“中央—地方”形成对应图式，把“区域史”等同于“地方史”，造成区域史

成了通史的“地方化”或中国历史区域化投影的“地方版”。当然，区域史同地方史并非根本对立，地

方行政区也并非不能作为社会史的空间界域，研究中也没有必要刻意去避开国家行政区划而专寻自

然疆界。问题在于，这种“类对化”的处理方法，无形中将整体史和区域史编织进“高与低”的级序，

进而把“高层整体史”还原为“基层区域史”，然后层层降解，直到找到自己所意欲研究的“地方”而确

定“区域”，这显然是有问题的，至少造成两个负面影响。一是将研究者的主要精力导向了对地方性

资料的发现与整理和对先前少被人关注的地方性知识的描述上面，学理贡献较为有限。二是脱离了

论题与区域间的可适性分析，甚至有人拿到一个主题未假思索就放到一个地方区划中去开展研究，

造成研究主题的重复化、同质化和平面化。
区域取自整体，其意义赖于整体。单纯的区域视角会把本来连续的区域空间按照某种学术需要

或规范进行条块化分割，虽然产生了所谓的“区域史研究”，但终不可避免地陷入“鸡零狗碎”的局

面。所以，离开了区域，就没有整体; 离开了整体，区域也就失去了意义。近代史上我们熟知的那些

大事件，诸如鸦片战争、“五四运动”、辛亥革命等，正是因为放在了整个近代历史进程中，从整体史中

进行定位才凸显出其重大意义，而这些“重大意义”一旦脱离整体统御就会失去根据。相反，有了整

体史的关照，即使研究对象小到“秧歌”“叫魂”“斗鸡”“庙会”，都不会流于琐屑。正因此，笔者一直

主张区域史研究中的“碎化”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碎而不精”和“碎而不化”。①

近年来，学界出现了“回归整体史”的呼声，②这是在反思既有研究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出现的

正确学术主张。但回归整体史不能用直接否弃区域史的方式回到“从前”; 或者用整体史代替区域

史，走向另一个极端。③ 站在中国近代社会史的角度，整体史当然首先是“中国”的历史，既包括中国

几千年历史映照下的近代百余年之时间维度，也包括以中国为疆界的广袤空间维度，但研究中也不

能将此框定为近代社会整体史的全部涵义。就像区域史不等于地方史一样，整体史也不等于“全国

史”。我们主张，回归整体史要更加辩证地处理区域和整体的关系，在理论视野、学术职志和地方文

献使用等方面多途并进。
区域不是“密不透风”的时空间隔，整体史不仅包含着区域史，还包含着区域间相互联系和作用

的机制与规律的历史。中国近代史上，虽然不同区域的景观、地貌、方位及生态环境的多样性自古就

进入了先人头脑，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中，成为区域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各个区域间的差异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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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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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龙:《中国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4 期。
唐仕春:《心系整体史———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学术定位及其反思》，《史学理论研究》2016 年第 4 期。
杨念群:《“整体”与“区域”关系之惑———关于中国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现状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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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频仍的军阀战乱、政治动荡、文化碰撞，以及由生存空间竞争或策略性选择而引发的人口流动或

群体互动等过程中被迅速关联整合起来，区域主体间性的问题空前彰显。可以说，一部近代中国史

就是一部中国内部各区域及其与世界他域反复互动、采借和交流日益强化的历史，这是近代史区别

于古代史极为鲜明的一大特征，而近代区域社会史在揭示后者方面明显还很薄弱。以往关于近代区

域社会研究的思维范式，往往强调从完整地理单元的空间分布中找寻共同的社会文化特质，侧重区

域内的经济状况、社会制度、宗教信仰、民俗习惯、迁徙模式和区域内普遍存在的联系互动等，较少把

不同区域与更大范围内的人类活动放到一起进行考察研究，甚至研究者为争得区域研究上的“合法

身份”而有意对所研究区域进行“核心化”和“界域化”的论证，无形中凸显了区域的闭合性，加深了

区域史研究中的学术隔阂。
区域和整体并非截然对立的两个范畴，没有绝对的区域，也没有绝对的整体。区域是整体的区

域，而区域本身又是个整体。所谓的“整体史”既是包含“区域”的“整体”，也是“整体的”区域，兼备

二义。所以回归整体史，“近代区域社会”这一理论概念十分有必要在一个整体性的时空范畴内，从

联系和互动的建构论视角进一步延展其指称更大规模地域范围的能指性，需要跳出区域看区域、区
域内外看区域、区域之间看区域，从只注重区域社会文化特质的传统区域研究视角，向构建跨越区域

普遍联系和动态演变的研究视野过渡，找寻使其成为一个跨区域研究对象的多层次历史文化的累

积，捕捉跨区域、跨族群、跨文化乃至跨国界的历史进程与可比要素，进行纵向与横向的比较，建立多

线和立体的研究视域，不断丰富跨地域社会生成与演进的连续性和相关性。这方面，美国的中国近

现代史研究学者已较早进行了自觉的“走出区域研究”之反思。① 国内社会史学界也做了相关探索，

如行龙、杨念群主编的《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赵世瑜的《大河上下———10 世纪以来的北方城乡与

民众生活》和《长城内外———社会史视野下的制度、族群与区域开发》等，均可视为代表成果。但总

体来说，跨区域的视野还不够宏阔，理论还有待深化，还没有形成主流性学术旨趣，还需要更多的成

果支撑。
区域社会史风靡史界的数十年间，区域性的档案、文献和资料，诸如日记、碑刻、契约、族谱、志

书、账本、书信、报刊、口述资料等大量地被挖掘整理，成批地出版出来，史料价值珍贵，备受瞩目。这

几年，运用地方性文献或曰民间文书开展区域史研究蔚然成风，推动区域社会史研究不断迈向深入。
但这其中也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在历史文献的阅取和史料的使用方面，研究者仿佛刻意避

开传统史学文献而使用民间文献，将民间文献直接等同于“第一手资料”，无限放大其证史作用和意

义，甚至形成对民间文献的“自然崇拜”现象，恋慕于地方性文献的堆积和单纯史实的叙述。二是不

少新一代学者在对传统史学文献的熟稔、掌握与运用能力远远不足的情况下，就径直对地方文献进

行“阐释”和“发微”，由于缺乏同传统历史文献的互相印证，所释读出的史识生硬而孤僻，出现“孤芳

自赏”和难以交流的现象。因此，回归整体史，不能仅仅满足于区域事件的梳理和区域个案的增加，

应更加注重从地方性文献中提取出有关整体史的普遍性知识，从区域史研究中引申出具有更大范围

的准适性和概括力、能够同其他专门史进行有效对话的解释框架与理论关怀，在文献解读和叙事安

排上体现更深刻的总体史脉络与深层思想逻辑，从而增进历史认识的深度。
区域史中田野调查的方法目前在近代社会史研究中已广泛应用开来。“走向田野与社会”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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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发现史料、找到问题、感知历史的综合学术历程。近年来，国内不少研究机构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

注重史料建设，搜集到完整集中、数量庞大的基层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对于理解过去和中国的

将来，推进区域史研究的纵深发展，越来越显示出不可替代的价值。但笔者以为，史料的占有和掌握

固然会带来研究上的便利性和优先性，某种程度上也是学术地位的象征。但在回归整体史的趋势

下，还必须摒弃“挟资料以自重”的心态，要积极推动这些基层资料和民间文献在不同学科和更大范

围内发挥作用，运用现代技术等多种手段推动资料实现共享，让更多的研究者能够通过不同资料进

行分析比较，开展学术研究，以不同区域性文献资料的共享共用，凝练出更为宏观的社会史论题，以

共享促进整体史的回归。可喜的是，近年来，各研究机构在加大史料搜集的同时，已努力将所据有的

资料整理编辑公开出版，并在档案资料数字化和数据库平台建设上下了很大功夫，影响力和实际成

效也日益显现出来。
回归整体史，要有回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职志。重视对历史进程中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是

中国社会史的优良传统。20 世纪初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就是社会史运用唯物史观自觉回答

中国现实问题的一次重大尝试，为当时中国革命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历史依据。20 世纪 80
年代后，伴随着现代化建设和城乡演变进程，国内出现亟待解决的环境、资源和卫生健康等问题，社

会史应运而生的环境史、灾荒史、医疗史、乡村史和城市史等，有力地回应了时代突出问题，并引领中

国史学走向了多元开放。当前，在全球化速度数倍于近代中西方交流进程的背景下，中国正在经历

更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诸如“民族复兴”“一带一路”“国家和全球治理”“中国经验”等重大主

题，即使诸如生态文明、健康中国、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中观性的国家战略，均会给繁荣中国近代社

会史提供更为强大的动力和广阔空间，需要我们在区域的基础上更大地拓宽研究视野。正如布洛赫

所言:“只有那些小心谨慎地囿于地形学范围的研究才能够为最终结果提供必要条件，但它很少能提

出重大问题。而要提出重大问题，就必须具有更为广阔的视野，绝不能让基本特点消失在次要内容

的混沌体中。”①另外，我们必须注意到，目前不少区域史研究偏向富于象征意义的史料与论题，沉溺

于分析史料、问题以及有关表述是如何被建构的，这种避开明确指出文本之外的现实问题、畏于与重

大问题迎面撞车的研究心态，极易使区域史研究脱离时代的中心话题而被边缘化。因此，再出发的

社会史，不仅要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和价值创造，而且要关注他们所生存于其中的世界和塑造了他们

生活的大历史，要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出对接当今社会的一些关键问题。
总之，与时代和国运同步伐，四十多年的社会史取得了骄人成绩，社会史的人才队伍不断扩大，

研究阵营不断巩固，发展势头持续向好。站在 40 年成就的顶峰，我们有理由相信，风华正茂的中国

社会史一定能够顺应时代，突破问题，再创辉煌，以更加宽广的视野和自我革命的魄力，展现出更加

强劲的潜力和美好的前景。

( 作者行龙，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

李全平，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邮编: 030006)

( 责任编辑: 尹媛萍)

( 责任校对: 李桂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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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ＲY OF AＲTICLES

Ｒeflections and Perspectives: The Ｒevival of the Social Historical Studies of Modern China / / Xing
long，Li Quanping

After its revival，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social history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over
the course of the past forty years． At the same time，old and new problems have prevented this field from
further developing，and these problems include such as the question of continuity in modern social history，
the absence of theoretical and ideological inquiries， the lack of macro-level research， the over-
concentration on the regional，the separation of historical research from mainstream conversations，and the
obsession with local sources． Scholars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se problems． It is a critical moment now
that scholars of social history need to be aware of perspectives from“long term”views，“total history，”and
“integral history”in order to re-examine these issues and explore various possibilities for the study of
modern social history．

The Emergence of New Historiography in the People’s Ｒepublic: Guo Moruo and the Dominance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 / Zhang Yue

As the key individual making decisions for various policies on historical studies，Guo Moru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stablishing the dominance of and guiding the trend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After 1949，Guo was appointed as chair of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on establishing the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and chair of th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Historians．
He outlined six aspects of the paradigm shift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ography． He led the creation of
the journal Historical Ｒesearch calling for a balanced view on both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historical
theories． Guo treated Chen Yinque with courtesy，and invited him to join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journal
as well as to serve on the academic committee of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Guo resumed the discussion of the periodiz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which evolved into
several heated debates on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issue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With the efforts from Guo
and other Chinese Marxist historians，the historiography in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 full-fledged field of scholarly inquiry．

The Gap between Thought and Action: An Overview of the Thought on Natural Ｒ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Ancient China / / Wang Lihua

The ancient Chinese people have twice faced environmental dilemmas of different nature． The first one
was the period from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to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which wa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inadequacy of natural resources from mountains，forests，rivers，and swamps． The rising concerns
with the resource dilemma gave birth to the thought on natural resource protection embodied in the systems
of rites and laws，though precocious to its historical context; The second was the one after the middle of the
Qing Dynasty，the gloomy resource ( especially land ) crisis and the survival pressure caused by the "
population explosion" made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1790 ) an environmental turning point in
Chinese history． The deforestation and reclamation in mountain areas quickly showed grav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which prompted the society to start thinking and acting up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with
a focus on maintaining forest protection at that time． Between these two moments is a stage ( from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o the early Qing Dynasty ) in which thought and action were relatively dull and
sluggish． However， there were still several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demanding our attention: first，
regarding the benefits of exploiting mountains，forests，rivers and swamps，the state changed its policy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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